
附件2

《“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全力推进丰台区“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整体部署及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规划（包括医疗保障）》及《北京市丰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О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结合丰台区实际，丰台区医保局组织编制了《“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立足丰台区作为“四个中心”功能集中承载地区的战略定位，围绕落实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管理服务五项职能，着力推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优化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体系、构筑坚实的医疗保障服务支撑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是未来五年指导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编制背景

“十三五”时期，是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迈出重要步伐、取得显著成效的五年。五年来，丰台区医疗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和医保部门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不断加强党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2019年3月22日，丰台区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成立，准确把握区域功能定位，推进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医疗保障领域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基金监管区域格局基本形成，经办服务能力持续优化，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时期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丰台区民生保障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处于把握重大战略机遇的窗口期，承载首都功能和重大使命任务的提升期，医疗保障事业也随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同时面临诸多挑战：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医疗保障的期待不断提升；区域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支撑；基金运行风险不容忽视；医保、医疗、医药改革协同性需进一步增强；医保经办服务能力与群众需求存在差距；人才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立足丰台区发展实际，为了进一步推动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医保局组织编制了《规划》（征求意见稿）。
二、《规划》编制的总体思路
1.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围绕丰台区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医保在三医联动中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保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丰台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2.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坚持保障基本、更可持续；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

3.发展目标：建设公平医保；建设高效医保；建设安全医保；建设智慧医保；建设协同医保。

三、《规划》的主要内容

“十四五”时期丰台区医疗保障发展规划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

1.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一是推动全民医保高质量覆盖，实现丰台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二是发挥医疗救助“救急难”作用，保障目前5732户家庭、9950名社会救助对象“病有所医”，实现重点救助对象住院救助比例达70%以上；三是推进“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丰台区落地。
2.建立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一是提升参保缴费服务，保障我区财政补贴12类免缴人群1.7万人参加居民医保；二是强化基金预算管理，实现我区医保基金收支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疾病健康需求相适应。
3.落实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一是稳步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采平台采购药品、高值耗材金额分别占总采购金额90%、80%，药品、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和国家合计）分别达500种、5类以上；二是全力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80%、70%左右；三是优化完善272家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管理，到2025年，丰台区新增定点医疗机构30家（2021-2022年已新增9家，另有12家进入市级评估），新增定点零售药店100家（2021-2022年共有88家进入市级评估）；实现民营定点医疗机构1900名医保医师纳入协议管理。
4.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一是健全具有丰台特色的“七大体系、九项机制”全方位、立体式基金监管体系；二是创新基金监管方式，定点医药机构年度现场检查覆盖率达到100%；三是完善区域内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医保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建立丰台区定点医药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及参保人信用评价标准；四是深化36家成员单位组成的丰台区医保基金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聘请25名社会监督员、遴选1000名医疗专家建立专家库，加强公众监督。
5.着力提升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能力。一是深化丰台区医疗保障“七办联动”特色服务模式，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70%以上；二是完善“区医保经办机构—街镇—社区（村）”三级医疗保障服务网络；三是对辖区56个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结对帮扶”，实现医疗保障能力与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双提升”；四是提升经办服务质量，实现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可办率100%，线上可办率80%以上，“好差评”评价满意率力争100%。
此外，规划主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强化协同联动、强化舆论引导、强化规划监测评估”五个方面强调规划的刚性约束、规划执行情况评估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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